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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由 ：

A s s u n t o 回覆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反映個案

戴祖義召集人：

收訖  貴委員會於2024年12月13日發出編號159/CCSCI/OFI/2024的公函，就離

島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委員反映的相關提案，本局現回覆如下： 

(一)就個案編號23/CI-I/2024的提案，有關石排灣SQ2地段建設公共康體設施

的建議，將涉及對原有規劃的改變，本局僅作為建造工程的執行部門，

對項目實施是否有必要性，建議交由用家部門回覆。 

(二)就個案編號24/CI-I/2024的提案，由於興建行人走廊涉及周邊樓宇及環境

等考慮因素，建議交由規劃部門研究。其他交通方面的意見，建議由交

通事務局回覆。

(三)就個案編號25/CI-I/2024的提案，石排灣和諧大馬路空中走廊建造工程目

前處於設計階段；而提案所述的“石排灣社區公共設施及過路設施工

程”屬市政署負責，建議交由相關部門回覆。

耑此，順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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